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328號

異  議  人  關哲祥  

相  對  人  富國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建宏  

代  理  人  何宗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5年3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裁定聲明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

定，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

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

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

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

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

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

5年3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民事裁定（下稱原

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4月7日收受後，於同年月15日提

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

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執行法院扣押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合

稱系爭保險契約，分則逕以編號稱之）金錢債權，然系爭保

險契約均有醫療險及健康險性質，給付保險金項目包含重大

疾病、全殘、意外傷殘或身故等，尚有防癌、平安、意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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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日額型住院、定額手術醫療等附約，並註明附約效力將

隨同主約終止時即行終止，執行法院並未函詢第三人即富邦

人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卻逕依職權認定系爭保險契

約之性質，顯有速斷，況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197條第3款規定，係由保險公司自行決定處理方式，而非毋

庸併同主約終止，尚無從保障異議人未來醫療權益，且已逾

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原處分駁回異議，顯有違誤，求為廢

棄，作成對異議人有利之認定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

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又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傷害保險契約

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保險法第12

9條之1、第132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前開條文之立法理

由，均敘明健康及傷害保險主約或有少量解約金，但為避免

債務人因此失卻此類可維繫生命身體健康及維持生活經濟安

定之保險保障，始明定健康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

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

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

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

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

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

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

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

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122條第2、

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

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

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

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於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

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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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

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187號裁定及該本票為執

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富邦人壽公司、國泰

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712

72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經

執行法院於114年4月29日核發扣押命令，該等人壽公司陳報

系爭保險契約，並陳明依前揭扣押命令予以扣押，有債權憑

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可佐（見執行卷第11頁至第12

頁、第25頁、第52頁至第54頁、第156頁至第158頁、第316

頁至第318頁），堪信為真實。

　㈡異議人固主張如前，惟附表編號1、2所示保險契約均已繳費

期滿，該等主約均為人壽保險，於兩年內並無理賠紀錄，縱

使主約終止，保險公司亦不得主動終止已繳費期滿及無解約

金之附約，至於附表編號3所示保險契約，主契約雖包含重

大疾病、生命末期、身故、殘廢等保障項目，且無法獨立分

割執行，惟健康險部分計價已考慮脫退率，故無保單價值準

備金及解約金，僅壽險部分有解約金，又判定險種時，並非

單以保險給付項目為分類標準，仍須參酌各項保險給付之保

費成本結構，並以保費成本佔比最高者作為分類依據，故認

定該保單險種類別係人壽保險，而非健康險、傷害險等情，

業經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明白函覆在卷（見執行卷

第317頁至第318頁、第374頁），堪認執行法院已詳盡調查

之能事，況系爭保險契約僅主約壽險部分始有解約金，關於

健康及傷害給付則均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可言，顯然有別於保

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前述所欲保障僅具有少量

解約金之健康險、傷害險主約，自無該等規定之適用，準

此，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既已敘明保險契約險種之

判斷標準，原處分亦據此判定系爭保險契約屬於人壽保險，

並無違誤不當之處。其次，保險公司不得主動終止已繳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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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及無解約金之附約，除經前開人壽公司函覆在卷外，法院

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亦明

定終止壽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健康保險、傷

害保險附約，不得終止，堪認已足以兼顧債權人、異議人及

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尚難謂有違比例原則，異議人仍執

詞主張，自無可採；更遑論異議人於2年內均無理賠紀錄，

且迄今仍未舉證說明系爭保險契約保單價值準備金乃維持最

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考量保單價值準備金在終止契約取回

解約金前，異議人實際上無從使用，自不得藉由將來不確定

發生之事由，任意主張拒絕清償債務，而其本應盡力籌措款

項清償而不為之，卻欲保有預估解約金，對擁有債權長年未

能獲償之相對人，亦非公允。是以，異議人主張原處分應予

廢棄，並改為對其有利之判斷云云，實屬無據。

　㈢從而，原處分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

摘原處分不當，應予廢棄，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周玉惠

附表：

編

號

保險公司 保險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

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富邦人壽 增值分紅終身壽

險 （ 繳 費 二 十

年）

Z000000000-

00

關哲祥/關

哲祥

61萬2,396元 114年度司執

字第71272號

卷第317至31

8頁

2 同上 富邦人壽重大疾

病及特定傷病分

紅終身保險

Z000000000-

00

同上 78萬1,494元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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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泰人壽 美滿人生202（9

9歲險）86年1月

1日後（含）

0000000000 同上 21萬2,683元 114年度司執

字第71272號

卷第158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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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328號
異  議  人  關哲祥  
相  對  人  富國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建宏  
代  理  人  何宗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3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3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4月7日收受後，於同年月15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執行法院扣押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合稱系爭保險契約，分則逕以編號稱之）金錢債權，然系爭保險契約均有醫療險及健康險性質，給付保險金項目包含重大疾病、全殘、意外傷殘或身故等，尚有防癌、平安、意外傷害、日額型住院、定額手術醫療等附約，並註明附約效力將隨同主約終止時即行終止，執行法院並未函詢第三人即富邦人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卻逕依職權認定系爭保險契約之性質，顯有速斷，況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197條第3款規定，係由保險公司自行決定處理方式，而非毋庸併同主約終止，尚無從保障異議人未來醫療權益，且已逾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原處分駁回異議，顯有違誤，求為廢棄，作成對異議人有利之認定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又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前開條文之立法理由，均敘明健康及傷害保險主約或有少量解約金，但為避免債務人因此失卻此類可維繫生命身體健康及維持生活經濟安定之保險保障，始明定健康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122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於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187號裁定及該本票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經執行法院於114年4月29日核發扣押命令，該等人壽公司陳報系爭保險契約，並陳明依前揭扣押命令予以扣押，有債權憑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可佐（見執行卷第11頁至第12頁、第25頁、第52頁至第54頁、第156頁至第158頁、第316頁至第318頁），堪信為真實。
　㈡異議人固主張如前，惟附表編號1、2所示保險契約均已繳費期滿，該等主約均為人壽保險，於兩年內並無理賠紀錄，縱使主約終止，保險公司亦不得主動終止已繳費期滿及無解約金之附約，至於附表編號3所示保險契約，主契約雖包含重大疾病、生命末期、身故、殘廢等保障項目，且無法獨立分割執行，惟健康險部分計價已考慮脫退率，故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及解約金，僅壽險部分有解約金，又判定險種時，並非單以保險給付項目為分類標準，仍須參酌各項保險給付之保費成本結構，並以保費成本佔比最高者作為分類依據，故認定該保單險種類別係人壽保險，而非健康險、傷害險等情，業經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明白函覆在卷（見執行卷第317頁至第318頁、第374頁），堪認執行法院已詳盡調查之能事，況系爭保險契約僅主約壽險部分始有解約金，關於健康及傷害給付則均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可言，顯然有別於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前述所欲保障僅具有少量解約金之健康險、傷害險主約，自無該等規定之適用，準此，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既已敘明保險契約險種之判斷標準，原處分亦據此判定系爭保險契約屬於人壽保險，並無違誤不當之處。其次，保險公司不得主動終止已繳費期滿及無解約金之附約，除經前開人壽公司函覆在卷外，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亦明定終止壽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不得終止，堪認已足以兼顧債權人、異議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尚難謂有違比例原則，異議人仍執詞主張，自無可採；更遑論異議人於2年內均無理賠紀錄，且迄今仍未舉證說明系爭保險契約保單價值準備金乃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考量保單價值準備金在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異議人實際上無從使用，自不得藉由將來不確定發生之事由，任意主張拒絕清償債務，而其本應盡力籌措款項清償而不為之，卻欲保有預估解約金，對擁有債權長年未能獲償之相對人，亦非公允。是以，異議人主張原處分應予廢棄，並改為對其有利之判斷云云，實屬無據。
　㈢從而，原處分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應予廢棄，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周玉惠
附表：
		編號

		保險公司

		保險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富邦人壽

		增值分紅終身壽險（繳費二十年）

		Z000000000-00

		關哲祥/關哲祥

		61萬2,396元

		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卷第317至318頁



		2

		同上

		富邦人壽重大疾病及特定傷病分紅終身保險

		Z000000000-00

		同上

		78萬1,494元

		同上



		3

		國泰人壽

		美滿人生202（99歲險）86年1月1日後（含）

		0000000000

		同上

		21萬2,683元

		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卷第158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328號

異  議  人  關哲祥  

相  對  人  富國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建宏  

代  理  人  何宗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5年3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裁定聲明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

    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

    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

    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

    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

    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

    年3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民事裁定（下稱原

    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4月7日收受後，於同年月15日提

    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

    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執行法院扣押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合

    稱系爭保險契約，分則逕以編號稱之）金錢債權，然系爭保

    險契約均有醫療險及健康險性質，給付保險金項目包含重大

    疾病、全殘、意外傷殘或身故等，尚有防癌、平安、意外傷

    害、日額型住院、定額手術醫療等附約，並註明附約效力將

    隨同主約終止時即行終止，執行法院並未函詢第三人即富邦

    人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卻逕依職權認定系爭保險契

    約之性質，顯有速斷，況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197條第3款規定，係由保險公司自行決定處理方式，而非毋

    庸併同主約終止，尚無從保障異議人未來醫療權益，且已逾

    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原處分駁回異議，顯有違誤，求為廢

    棄，作成對異議人有利之認定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

    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又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傷害保險契約

    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保險法第12

    9條之1、第132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前開條文之立法理由

    ，均敘明健康及傷害保險主約或有少量解約金，但為避免債

    務人因此失卻此類可維繫生命身體健康及維持生活經濟安定

    之保險保障，始明定健康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

    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

    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

    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

    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

    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

    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

    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

    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122條第2、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

    ，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

    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

    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

    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

    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於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

    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

    ，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

    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187號裁定及該本票為執

    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富邦人壽公司、國泰

    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712

    72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經

    執行法院於114年4月29日核發扣押命令，該等人壽公司陳報

    系爭保險契約，並陳明依前揭扣押命令予以扣押，有債權憑

    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可佐（見執行卷第11頁至第12頁

    、第25頁、第52頁至第54頁、第156頁至第158頁、第316頁

    至第318頁），堪信為真實。

　㈡異議人固主張如前，惟附表編號1、2所示保險契約均已繳費

    期滿，該等主約均為人壽保險，於兩年內並無理賠紀錄，縱

    使主約終止，保險公司亦不得主動終止已繳費期滿及無解約

    金之附約，至於附表編號3所示保險契約，主契約雖包含重

    大疾病、生命末期、身故、殘廢等保障項目，且無法獨立分

    割執行，惟健康險部分計價已考慮脫退率，故無保單價值準

    備金及解約金，僅壽險部分有解約金，又判定險種時，並非

    單以保險給付項目為分類標準，仍須參酌各項保險給付之保

    費成本結構，並以保費成本佔比最高者作為分類依據，故認

    定該保單險種類別係人壽保險，而非健康險、傷害險等情，

    業經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明白函覆在卷（見執行卷

    第317頁至第318頁、第374頁），堪認執行法院已詳盡調查

    之能事，況系爭保險契約僅主約壽險部分始有解約金，關於

    健康及傷害給付則均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可言，顯然有別於保

    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前述所欲保障僅具有少量

    解約金之健康險、傷害險主約，自無該等規定之適用，準此

    ，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既已敘明保險契約險種之判

    斷標準，原處分亦據此判定系爭保險契約屬於人壽保險，並

    無違誤不當之處。其次，保險公司不得主動終止已繳費期滿

    及無解約金之附約，除經前開人壽公司函覆在卷外，法院辦

    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亦明定

    終止壽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健康保險、傷害

    保險附約，不得終止，堪認已足以兼顧債權人、異議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尚難謂有違比例原則，異議人仍執詞

    主張，自無可採；更遑論異議人於2年內均無理賠紀錄，且

    迄今仍未舉證說明系爭保險契約保單價值準備金乃維持最低

    生活客觀上所必需，考量保單價值準備金在終止契約取回解

    約金前，異議人實際上無從使用，自不得藉由將來不確定發

    生之事由，任意主張拒絕清償債務，而其本應盡力籌措款項

    清償而不為之，卻欲保有預估解約金，對擁有債權長年未能

    獲償之相對人，亦非公允。是以，異議人主張原處分應予廢

    棄，並改為對其有利之判斷云云，實屬無據。

　㈢從而，原處分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

    摘原處分不當，應予廢棄，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周玉惠

附表：

編號 保險公司 保險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富邦人壽 增值分紅終身壽險（繳費二十年） Z000000000-00 關哲祥/關哲祥 61萬2,396元 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卷第317至318頁 2 同上 富邦人壽重大疾病及特定傷病分紅終身保險 Z000000000-00 同上 78萬1,494元 同上 3 國泰人壽 美滿人生202（99歲險）86年1月1日後（含） 0000000000 同上 21萬2,683元 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卷第158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328號
異  議  人  關哲祥  
相  對  人  富國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建宏  
代  理  人  何宗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3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3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4月7日收受後，於同年月15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執行法院扣押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合稱系爭保險契約，分則逕以編號稱之）金錢債權，然系爭保險契約均有醫療險及健康險性質，給付保險金項目包含重大疾病、全殘、意外傷殘或身故等，尚有防癌、平安、意外傷害、日額型住院、定額手術醫療等附約，並註明附約效力將隨同主約終止時即行終止，執行法院並未函詢第三人即富邦人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卻逕依職權認定系爭保險契約之性質，顯有速斷，況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197條第3款規定，係由保險公司自行決定處理方式，而非毋庸併同主約終止，尚無從保障異議人未來醫療權益，且已逾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原處分駁回異議，顯有違誤，求為廢棄，作成對異議人有利之認定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又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前開條文之立法理由，均敘明健康及傷害保險主約或有少量解約金，但為避免債務人因此失卻此類可維繫生命身體健康及維持生活經濟安定之保險保障，始明定健康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122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於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187號裁定及該本票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經執行法院於114年4月29日核發扣押命令，該等人壽公司陳報系爭保險契約，並陳明依前揭扣押命令予以扣押，有債權憑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可佐（見執行卷第11頁至第12頁、第25頁、第52頁至第54頁、第156頁至第158頁、第316頁至第318頁），堪信為真實。
　㈡異議人固主張如前，惟附表編號1、2所示保險契約均已繳費期滿，該等主約均為人壽保險，於兩年內並無理賠紀錄，縱使主約終止，保險公司亦不得主動終止已繳費期滿及無解約金之附約，至於附表編號3所示保險契約，主契約雖包含重大疾病、生命末期、身故、殘廢等保障項目，且無法獨立分割執行，惟健康險部分計價已考慮脫退率，故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及解約金，僅壽險部分有解約金，又判定險種時，並非單以保險給付項目為分類標準，仍須參酌各項保險給付之保費成本結構，並以保費成本佔比最高者作為分類依據，故認定該保單險種類別係人壽保險，而非健康險、傷害險等情，業經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明白函覆在卷（見執行卷第317頁至第318頁、第374頁），堪認執行法院已詳盡調查之能事，況系爭保險契約僅主約壽險部分始有解約金，關於健康及傷害給付則均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可言，顯然有別於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前述所欲保障僅具有少量解約金之健康險、傷害險主約，自無該等規定之適用，準此，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既已敘明保險契約險種之判斷標準，原處分亦據此判定系爭保險契約屬於人壽保險，並無違誤不當之處。其次，保險公司不得主動終止已繳費期滿及無解約金之附約，除經前開人壽公司函覆在卷外，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亦明定終止壽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不得終止，堪認已足以兼顧債權人、異議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尚難謂有違比例原則，異議人仍執詞主張，自無可採；更遑論異議人於2年內均無理賠紀錄，且迄今仍未舉證說明系爭保險契約保單價值準備金乃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考量保單價值準備金在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異議人實際上無從使用，自不得藉由將來不確定發生之事由，任意主張拒絕清償債務，而其本應盡力籌措款項清償而不為之，卻欲保有預估解約金，對擁有債權長年未能獲償之相對人，亦非公允。是以，異議人主張原處分應予廢棄，並改為對其有利之判斷云云，實屬無據。
　㈢從而，原處分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應予廢棄，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周玉惠
附表：
		編號

		保險公司

		保險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富邦人壽

		增值分紅終身壽險（繳費二十年）

		Z000000000-00

		關哲祥/關哲祥

		61萬2,396元

		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卷第317至318頁



		2

		同上

		富邦人壽重大疾病及特定傷病分紅終身保險

		Z000000000-00

		同上

		78萬1,494元

		同上



		3

		國泰人壽

		美滿人生202（99歲險）86年1月1日後（含）

		0000000000

		同上

		21萬2,683元

		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卷第158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328號

異  議  人  關哲祥  

相  對  人  富國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建宏  

代  理  人  何宗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3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3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4月7日收受後，於同年月15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執行法院扣押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合稱系爭保險契約，分則逕以編號稱之）金錢債權，然系爭保險契約均有醫療險及健康險性質，給付保險金項目包含重大疾病、全殘、意外傷殘或身故等，尚有防癌、平安、意外傷害、日額型住院、定額手術醫療等附約，並註明附約效力將隨同主約終止時即行終止，執行法院並未函詢第三人即富邦人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卻逕依職權認定系爭保險契約之性質，顯有速斷，況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197條第3款規定，係由保險公司自行決定處理方式，而非毋庸併同主約終止，尚無從保障異議人未來醫療權益，且已逾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原處分駁回異議，顯有違誤，求為廢棄，作成對異議人有利之認定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又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前開條文之立法理由，均敘明健康及傷害保險主約或有少量解約金，但為避免債務人因此失卻此類可維繫生命身體健康及維持生活經濟安定之保險保障，始明定健康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122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於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187號裁定及該本票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經執行法院於114年4月29日核發扣押命令，該等人壽公司陳報系爭保險契約，並陳明依前揭扣押命令予以扣押，有債權憑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可佐（見執行卷第11頁至第12頁、第25頁、第52頁至第54頁、第156頁至第158頁、第316頁至第318頁），堪信為真實。

　㈡異議人固主張如前，惟附表編號1、2所示保險契約均已繳費期滿，該等主約均為人壽保險，於兩年內並無理賠紀錄，縱使主約終止，保險公司亦不得主動終止已繳費期滿及無解約金之附約，至於附表編號3所示保險契約，主契約雖包含重大疾病、生命末期、身故、殘廢等保障項目，且無法獨立分割執行，惟健康險部分計價已考慮脫退率，故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及解約金，僅壽險部分有解約金，又判定險種時，並非單以保險給付項目為分類標準，仍須參酌各項保險給付之保費成本結構，並以保費成本佔比最高者作為分類依據，故認定該保單險種類別係人壽保險，而非健康險、傷害險等情，業經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明白函覆在卷（見執行卷第317頁至第318頁、第374頁），堪認執行法院已詳盡調查之能事，況系爭保險契約僅主約壽險部分始有解約金，關於健康及傷害給付則均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可言，顯然有別於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前述所欲保障僅具有少量解約金之健康險、傷害險主約，自無該等規定之適用，準此，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既已敘明保險契約險種之判斷標準，原處分亦據此判定系爭保險契約屬於人壽保險，並無違誤不當之處。其次，保險公司不得主動終止已繳費期滿及無解約金之附約，除經前開人壽公司函覆在卷外，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亦明定終止壽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附約，不得終止，堪認已足以兼顧債權人、異議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尚難謂有違比例原則，異議人仍執詞主張，自無可採；更遑論異議人於2年內均無理賠紀錄，且迄今仍未舉證說明系爭保險契約保單價值準備金乃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必需，考量保單價值準備金在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異議人實際上無從使用，自不得藉由將來不確定發生之事由，任意主張拒絕清償債務，而其本應盡力籌措款項清償而不為之，卻欲保有預估解約金，對擁有債權長年未能獲償之相對人，亦非公允。是以，異議人主張原處分應予廢棄，並改為對其有利之判斷云云，實屬無據。

　㈢從而，原處分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應予廢棄，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周玉惠

附表：

編號 保險公司 保險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富邦人壽 增值分紅終身壽險（繳費二十年） Z000000000-00 關哲祥/關哲祥 61萬2,396元 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卷第317至318頁 2 同上 富邦人壽重大疾病及特定傷病分紅終身保險 Z000000000-00 同上 78萬1,494元 同上 3 國泰人壽 美滿人生202（99歲險）86年1月1日後（含） 0000000000 同上 21萬2,683元 114年度司執字第71272號卷第158頁 

　　





